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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请公开                 南建设函〔2018〕915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佛山市南海区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

行业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大检查

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各燃气经营企业，各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

根据《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佛山市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佛安〔2018〕21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1007号）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行业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1036号），为更好地做好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工作，确保我区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结合实际工作，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行业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12月7日        
（联系人：赵妍，联系电话：86321979）

佛山市南海区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行业

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方案

为深刻吸取河北“11·28”、河南兰考“11·3”较大燃爆事故、兰海高速公路“11·3”重大交通事故等事故教训，深入推进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岁末年初关键时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确保我区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行业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根据相关工作部署，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全面检查、严格执法、彻底整治”的总要求，从即日起至2019年“两会”期间全面开展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督促企业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强化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堵塞管理漏洞，切实加强源头治理，做好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力保我区特别防护期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组织领导

为做好本次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各镇（街道）燃气主管部门要尽快成立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各燃气和油气输送企业也要成立本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大检查行动工作方案，建立工作台账，认真开展本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工作。我局也将成立工作组随时抽查督查各镇（街道）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开展情况。

三、检查内容

（一）企业自查自纠

1.是否建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是否签订安全责任书，是否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2.是否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3.安全设施是否完好，安全设备、重要设施日常保养是否到位，是否开展了安全风险点、危险源辨识分级及分级管理，是否存在重大危险源及建立重大危险源管控措施，企业特种设备是否定期检验检测；

4.是否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是否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是否实行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是否建立现场危险作业的审批制度；

5.是否建立职业健康管理制度，是否对现场的职业危害因素进行申报，是否对现场的职业危害因素进行定期检测和公示，是否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6.是否建立应急管理体系，是否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评估，是否配齐应急救援物资并定期保养维护。

（二）燃气主管部门督查

1.企业是否制定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大检查自查自纠方案，是否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2.企业是否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度，是否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3.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证件是否在有效期；

4.企业安全设施是否完备和正常使用，特种设备是否定期检测；

5.企业是否建立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台账及制度，安全隐患是否实施闭环管理；

6.企业是否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和评估，企业是否建立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员工是否正确使用应急设备；

7.油气输送管道企业日常巡查和管道定期检测情况。

四、工作步骤

（一）企业自查自纠阶段（即日-2018年12月31日）。各镇（街道）和企业要对照本方案制定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方案，对照方案内容，督促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实施闭环管理，并做好自查自纠台账。

（二）强化检查督查阶段（2019年1月1日-2月19日）。各镇（街道）要进一步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开展安全检查督查工作，严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重点督查企业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查漏补缺，降低安全风险，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三）深化和完善机制阶段（2019年2月20日-全国“两会”结束）。各镇（街道）和企业要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对大检查以来形成的相关工作制度和经验进行提升完善，不断夯实岁末年初大检查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努力避免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简单化、“一刀切”。各镇（街道）要做到四个100%，要坚持对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零容忍”。同时，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避免简单化、“一刀切”的指示精神，着眼经济发展和安全发展两促进，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安全生产法》为准绳，实施安全生产执法监察，通过适当的处罚，努力做到既避免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一刀切”，又促进企业和生产经营者自觉守法、安全发展。

（二）坚持企业自查为主、政府检查督查为辅。各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必须亲自组织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大检查，并纳入企业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对照企业自查自纠内容，认真开展本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台账。各镇（街道）燃气主管部门要加强督查，重点督查企业自查自纠落实情况。

（三）坚持开展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各镇（街道）、各企业要严格按照佛山市安全生产领域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工作安排，坚持超前辨识预判，坚持综合施策管控，切实做好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维护我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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